
第五章 招标人要求
新港中路470号大院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设计任务书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赤岗街道办事处

2023年11月

第1章  总则
1.1项目背景

本项目位于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街道新港中路470号大院，项目区域现状均存在建筑外立面破损、楼栋门损坏、楼道墙面空鼓脱落、楼道照明损坏或缺乏、道路破损等常见问题，急需通过城市更新，改善和提升人居环境。根据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七部委印发《关于统筹推进军队老旧住房小区更新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及广州市政府常务会审定通过的《军队（广州）老旧住房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本项目已被纳入实施计划。

结合国家、广州市对于城市更新改造的规定，对项目房屋建筑本体共用部分与小区公共部分进行改造，提升居民幸福感。项目完成后将有利于改善人居环境，促进海珠区经济的发展，为全面推广老旧小区微改造工作提供示范作用。

第2章  项目概况
2.1项目基本情况

2.1.1工程名称

新港中路 470 号大院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2.1.2项目地址

本项目位于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街道新港中路 470 号大院，改造范围东至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西至新港中路，南至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七十四集团军医院，北至黄埔涌。
2.1.3项目规模和标准

本次微改造涉及房屋建筑本体共用部分和小区公共部分，改造内容包括建筑外墙治理、维修楼栋门、更换楼道照明、楼道修缮、规范楼道三线、维修化粪池、地面铺装、修缮围墙等。本项目不新建建筑，主要以现状建筑改造为主。
规划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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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指标

	一
	项目概况

	1
	用地面积
	万㎡
	7.902

	2
	建筑面积
	㎡
	16000

	3
	建筑栋数
	栋
	84

	4
	建筑层数
	层
	2-5

	5
	建筑年代
	年
	2000年前

	6
	居民户数
	户
	340

	7
	常住人口
	人
	1071

	二
	建设工期
	月
	24

	三
	建设投资
	
	

	1
	建设投资
	万元
	2977.16

	1.1
	建安工程费
	万元
	2407.93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
	万元
	427.46

	1.3
	预备费
	万元
	141.77


2.1.4 小区基本情况
1、基本概况

本项目位于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街道新港中路470号大院，改造范围东至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西至新港中路， 南至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七十四集团军医院， 北至黄埔涌。改造面积约7.9020公顷，居民户数共340户。

2、建筑情况

项目范围内建筑以居住为主，建筑面积为16000㎡，建筑年代为2000年以前，建筑结构为砖混、钢筋混凝土结构，小区共计84栋楼栋，其中老干部住宅48栋，多层住宅30栋，其他综合服务用房6栋，建筑外立面风貌冲突不协调，楼栋设施老旧，外立面破损。

3、周边环境

本项目位于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街道新港中路470号大院，周边配套完善，项目周边以医疗设施、居住、商业设施为主， 西侧靠近赤岗地铁站，教育、医疗、综合服务设施较为齐全。

第3章  设计工作范围和内容

3.1设计工作范围和内容

3.1.1设计阶段及范围：

负责编制方案设计及深化、报建，设计成果需获得规划批复部门认可并取得相关批复。

负责编制初步设计（含编制项目概算)，配合初步设计审查及设计概算审核，设计成果需通过初步设计评审（含专家评审费），并形成相关初步设计评审意见文件。完成本项目招标范围内工程概算等造价文件的编制工作及相关配合报审工作。

负责项目施工图设计，配合施工图审查，并取得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负责项目竣工图编制，参与现场验收，完成本项目工程竣工图编制工作。
3.1.2 设计工作内容：

在满足国家现行规范规定的设计深度要求、满足发包人设计深度及设计质量标准要求的准则下，负责规划范围内所有建筑物和配套工程的施工图设计，包括但不限于建筑、结构、给排水、消防、室外配套工程、道路、绿化、市政管网接驳施工图设计，设计应满足规范及相关部门的文件和批复的标准要求。

配合发包人办理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报批、各专业报建、施工图报建、竣工图备案等各专项报批报建和验收工作。

负责工程施工过程直至竣工验收前的设计服务等工作，保证设计变更满足施工进度要求，并按业主要求准备汇报材料。

负责项目竣工图编制工作。

各阶段设计深度需达到住建部《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年版）》设计深度的有关规定。

本工程实行限额设计具体按照合同相应条款约定执行。

3.1.3设计其他服务

 全过程设计服务及协调工作（设计阶段根据工程建设的需要及发包人的要求，相关专业人员应驻发包人指定场所开展设计服务及协调工作。)

负责根据政府相应文件及建设单位要求组织设计范围内各项专家设计论证及评审工作，并承担设计评审所需相关费用（不含施工图审查费用）。
设计允许在发包人同意后将非主体、非主要及设计人不具备资质的专业分包，分包给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并签订分包合同，分包合同需报发包人备案。

其他关于分包的约定：设计人如为了给项目提供更好的设计服务，可聘请具有相关专业设计资质的顾问合作单位进行专业设计咨询工作。咨询费由设计人自行解决，费用已包含在本合同价中。

3.1.4 设计成果文件要求

按合同要求。
第4章  设计工作要求

4.1设计原则及理念

1、满足国家各专业设计的规范标准的要求及设计行业相关技术规范条文的要求，严格执行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

2、项目设计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满足规划部门的规划设计要点，同时满足业主关于项目投资控制的目标。

3、正确处理使用、辅助、交通三大部分关系，优化设计。

4.2对设计与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标准的符合性要求

   1、设计单位交付的设计文件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的工程设计技术规范、规定及标准，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要求。在项目设计、建设期间，若有由国家、省、市有关部门颁发的新规范、标准、规定等，设计单位必须按要求落实到设计和设计变更中。

   2、设计单位应在设计文件中列出设计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名称、编号与版本。如引用标准图集，除标明出处外，要求将引用图绘制在施工图中。

   3、项目选用的工程材料、工程构配件和设备，其质量标准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规范、标准要求。

4.3规划设计要求

   1、符合城市旧改规划的要求，综合考虑现有建筑特征等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在满足安全与功能的前提下，应符合国家有关节约用地、节能节水节材和保护环境等规定。

   2、符合现有地形及建筑特征，尽量利用，以充分考虑经济性为基础，合理确定建筑的总体布局与功能设置。

   3、总体规划要求功能齐全、分区明确，满足基本功能要求及规模需求，并充分考虑其所处地理位置的特点及其他配套功能设置。

5、充分体现对片区规划和三旧改造的理解。

4.4交通组织

应与外围的城市道路交通合理衔接，合理组织人流及车流出入口，实现人车分流，充分考虑车辆的临时停靠要求，交通流线要求便捷，清晰明确，既满足日常运行的安全通畅，又保证紧急情况的安全疏散。

4.5停车配建要求

在现有条件下充分考虑地段增加集中停泊的非机动车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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